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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 A 股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摘要
（发行人住所 ：重庆市江北区永平门街 6 号 ）

声 明
本公司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承诺募集说明书及其摘要不存在任何虚假、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并保证所披露信息的真实、准确、完整。
公司负责人、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保证募集说明书及

其摘要中财务会计报告真实、完整。
证券监督管理机构及其他政府部门对本次发行所作的任何决定， 均不表明其对发行人所

发行证券的价值或者投资人的收益作出实质性判断或者保证。 任何与之相反的声明均属虚假
不实陈述。

根据《证券法》的规定，证券依法发行后，发行人经营与收益的变化，由发行人自行负责，由
此变化引致的投资风险，由投资者自行负责。

投资者认购或持有本次可转换公司债券视作同意债券受托管理协议、 债券持有人会议规
则及债券募集说明书中其他有关发行人、债券持有人权利义务的相关约定。

投资者若对本募集说明书及其摘要存在任何疑问，应咨询自己的股票经纪人、律师、会计
师或其他专业顾问。

本募集说明书摘要的目的仅为向公众提供有关本次发行的简要情况。 投资者在做出认购
决定之前，应仔细阅读募集说明书全文，并以其作为投资决定的依据。 募集说明书全文同时刊
载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

重大事项提示
投资者在评价本行本次发行的可转债时，应特别关注下列重大事项：
一、关于本次可转债的转股价值可能产生重大不利变化的风险
本次可转债发行方案规定在本次发行的可转债存续期间， 当本行 A 股股票在任意连续三

十个交易日中有十五个交易日的收盘价低于当期转股价格的 80%时， 本行董事会有权提出转
股价格向下修正方案并提交本行股东大会审议表决。 上述方案须经参加表决的全体股东所持
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方可实施。 股东进行表决时，持有本次发行的可转债的股东应当回
避。 修正后的转股价格应不低于审议上述方案的股东大会召开日前二十个交易日（若在该二十
个交易日内发生过因除权、除息引起股价调整的情形，则对调整前交易日的交易价按经过相应
除权、除息调整后的价格计算）和前一个交易日本行 A 股股票交易均价，同时修正后的转股价
格不低于最近一期经审计的每股净资产和股票面值。

本行董事会将在本次可转债触及向下修正条件时，结合当时的股票市场、自身业务发展和
财务状况等因素，综合分析并决定是否向股东大会提交转股价格向下修正方案，本行董事会并
不必然向股东大会提出转股价格向下修正方案。 因此，未来在触发转股价格向下修正条件时，
本次可转债的投资者可能面临本行董事会不及时提出或不提出转股价格向下修正议案的风
险。 同时，转股价格向下修正方案须经参加表决的全体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方
可实施，因此可能存在转股价格向下修正条款未通过股东大会批准的风险。

本行的股价走势取决于宏观经济形势、股票市场环境以及本行经营业绩等多重因素影响。
本次可转债发行后，如果本行股价持续低于本次可转债的转股价格，或者本行由于各种客观原
因导致未能及时向下修正转股价格，或者即使本行向下修正转股价格，但本行股价仍有可能持
续低于修正后的转股价格，则可能导致本次发行的可转债的转股价值发生重大不利变化，并进
而导致可转债在转股期内不能转股的风险，对本次可转债持有人的利益将造成重大不利影响。
同时，在本次发行的可转债存续期间，即使本行根据向下修正条款对转股价格进行修正，转股
价格的修正幅度也将由于“修正后的转股价格应不低于审议上述方案的股东大会召开日前二
十个交易日（若在该二十个交易日内发生过因除权、除息引起股价调整的情形，则对调整前交
易日的交易价按经过相应除权、除息调整后的价格计算）和前一个交易日本行 A 股股票交易均
价，同时修正后的转股价格不低于最近一期经审计的每股净资产和股票面值”的规定限制，存
在不确定性的风险。

二、关于有条件赎回条款的说明
本次可转债设有有条件赎回条款，在本次发行的可转债转股期内，如果本行 A 股股票连续

三十个交易日中至少有十五个交易日的收盘价不低于当期转股价的 130%（含 130%）， 经相关
监管部门批准（如需），本行有权按照债券面值加当期应计利息的价格赎回全部或部分未转股
的可转债。 若在上述交易日内发生过因除权、除息等引起本行转股价格调整的情形，则在调整
前的交易日按调整前的转股价格和收盘价格计算， 在调整后的交易日按调整后的转股价格和
收盘价格计算。 此外， 当本次发行的可转债未转股的票面总金额不足人民币 3,000 万元时，本
行有权按面值加当期应计利息的价格赎回全部未转股的可转债。 如果本行在获得相关监管部
门批准（如需）后行使上述有条件赎回的条款，可能促使可转债投资者提前转股，从而导致投资
者面临可转债存续期缩短、未来利息收入减少的风险。

三、关于本次发行未设置有条件回售条款的说明
根据中国银保监会相关规定，商业银行可转债不得设置有条件回售条款，但根据中国证监

会《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的规定，为充分保护可转债持有人的利益，若本次发行可转债
募集资金运用的实施情况与本行在募集说明书中的承诺相比出现变化， 该变化被中国证监会
认定为改变募集资金用途的， 可转债持有人享有一次以面值加上当期应计利息的价格向本行
回售本次发行的可转债的权利。 在上述情形下，可转债持有人可以在本行公告后的回售申报期
内进行回售，该次回售申报期内不实施回售的，自动丧失该回售权。除此之外，可转债不可由持
有人主动回售。

四、关于本次发行可转债信用评级的说明
本行聘请联合资信为本次发行的可转债进行了信用评级，根据其出具的《重庆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公开发行 A 股可转换公司债券信用评级报告》，本行的主体信用等级为 AAA，评级展望
为稳定，本次可转债的信用等级为 AAA。 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上市后，联合资信将在本
次可转债信用等级有效期内或者本次可转债存续期内，持续关注本行外部经营环境变化、经营
或财务状况变化等因素，以对本次可转债的信用风险进行持续跟踪。

五、关于本次发行不提供担保的说明
根据《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第二十条的规定“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应当提供

担保， 但最近一期末经审计的净资产不低于人民币十五亿元的公司除外”。 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本行经审计净资产高于 15 亿元，因此本次可转债未提供担保。本次可转债存续期间若发
生严重影响公司经营业绩和偿债能力的事件，本次债券可能因未提供担保而增大偿付风险。

六、关于本行的股利分配政策及现金分红情况
（一）股利分配政策
根据本行《公司章程》及制定的《重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A 股上市后三年分红回报规划》，

本行执行重视对股东的合理投资回报并兼顾本行可持续发展的利润分配政策，具体内容如下：
1、利润分配的基本原则
本行将实行持续、稳定的股利分配政策，本行的股利分配应重视对投资者的合理投资回报

并兼顾本行的可持续发展。 在兼顾持续盈利、符合监管要求及本行正常经营和长期发展的前提
下，本行将优先采取现金方式分配股利。

2、利润分配的具体政策
（1）利润分配的形式
本行按照股东持有的股份比例分配利润，可以采取现金、股票或者两者相结合的方式分配

股利；具备现金分红条件的，应当优先采用现金分红进行利润分配。 本行原则上每年进行一次
利润分配，在有条件的情况下，可以进行中期利润分配。

（2）本行现金分红的具体条件和比例
本行资本充足率低于监管机构要求的最低标准的，该年度一般不得向股东分配现金股利。

在确保资本充足率满足监管规定的前提下，本行每一年度实现的营利在依法弥补亏损、提取法
定公积金、一般准备和支付优先股股东股息后有可分配利润的，可以进行现金分红。 本行每年
以现金方式分配的利润不应低于当年实现的可分配利润的 10%。 每年具体现金分红比例由本
行根据当时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公司章程的规定和本行经营情况拟定，由本行股东大
会审议决定。

（3）本行发放股票股利的条件
若本行营业收入增长快速，并且董事会认为本行股票价格与本行股本规模不匹配时，可以

在满足前述现金股利分配之余，提出并实施股票股利分配预案。
（4）本行董事会应当综合考虑所处行业特点、发展阶段、自身经营模式、盈利水平以及是否

有重大资金支出安排等因素，区分下列情形，并按照公司章程规定的程序，提出差异化的现金
分红政策：

①公司发展阶段属成熟期且无重大资金支出安排的，进行利润分配时，现金分红在本次利
润分配中所占比例最低应达到 80%；

②公司发展阶段属成熟期且有重大资金支出安排的，进行利润分配时，现金分红在本次利
润分配中所占比例最低应达到 40%；

③公司发展阶段属成长期且有重大资金支出安排的，进行利润分配时，现金分红在本次利
润分配中所占比例最低应达到 20%；公司发展阶段不易区分但有重大资金支出安排的，可以按
照前项规定处理。

3、利润分配的审议程序
（1）本行董事会在制定利润分配方案时，应当认真研究和论证现金分红的时间、条件和最

低比例、调整的条件及其决策程序要求等事宜，独立董事应当发表明确意见。 独立董事可以征
集中小股东的意见，提出分红提案，并直接提交董事会审议。 股东大会对现金分红具体方案进
行审议前，本行应当通过多种渠道主动与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进行沟通和交流，充分听取中小
股东的意见和要求，及时答复中小股东关心的问题。 本行监事会应对董事会制定公司利润分配
方案的情况和决策程序进行监督。

（2）如本行符合现金分红条件但未做出现金分红方案，或本行以现金方式分配的利润低于
当年实现的可分配利润的 10%，董事会应就不进行现金分红的具体原因、公司留存收益的确切
用途及预计投资收益等事项进行专项说明。 经独立董事发表意见后提交股东大会审议，并在本
行指定媒体上予以披露，本行应为股东提供网络投票方式进行表决。

4、未进行现金利润分配原因说明
本行应在年度报告中披露该年度的利润分配预案， 该报告期内盈利但本行董事会未作出

现金利润分配预案的，应当在定期报告中披露原因，并详细说明未分红的原因、未用于分红的
资金留存本行的用途，独立董事应当就此发表独立意见。

5、利润分配政策的调整
如遇到战争、自然灾害等不可抗力、或者本行外部经营环境变化并对本行生产经营造成重

大影响，或本行自身经营状况发生较大变化时，本行可对利润分配政策进行调整。 本行调整利
润分配政策时，董事会应做专题论述，详细论述调整理由，形成书面论证报告并经独立董事审
议后提交股东大会，并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2/3 以上通过，本行应为股东提供
网络投票方式进行表决。 股东大会审议利润分配方案政策变更事项时，应充分考虑中小股东的
意见。

6、本行股东若存在违规占用本行资金情形的，本行应当扣减该股东所分配的现金红利，以
偿还其占用的现金。

7、本行应当在年度报告中详细披露现金分红政策制定和执行情况，并按监管规定进行详
细说明。 对现金分红政策进行调整或变更的，还应对调整或变更的条件及程序是否合规和透明
等进行详细说明。

（二）分红回报规划对股利分配的规定
根据本行《公司章程》及制定的《重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A 股上市后三年分红回报规划》，

本行分红回报规划具体内容如下：
1、本规划制订的原则
根据《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行将按照“同股同权、同股同利”的原则，根据各股

东持有的本行股份性质及比例进行分配。 本行将实行持续、稳定的股利分配政策，本行的股利
分配应重视对投资者的合理投资回报并兼顾本行的可持续发展。 在兼顾持续盈利、符合监管要
求及本行正常经营和长期发展的前提下，本行将优先采取现金方式分配股利。

2、制定利润分配规划考虑的因素
本行股利分配政策的制定着眼于本行现阶段经营和可持续发展，切实维护股东合法权益，

落实监管要求，综合分析并充分考虑本行经营发展实际情况、股东要求和意愿、社会资金成本
和外部融资环境、现金流量状况、资本需求等重要因素，制定本规划。

3、分红回报规划的具体方案
（1）利润分配的顺序
本行分配当年税后利润时，应当提取利润的 10%列入法定公积金。 本行法定公积金累计额

为注册资本的 50%以上的，可以不再提取。 本行的法定公积金不足以弥补以前年度亏损的，在
提取法定公积金之前，应当先用当年利润弥补亏损。本行弥补亏损、提取公积金、一般准备金及
支付优先股股息后所余税后利润，可以按照股东持有的股份比例分配。 本行在确保向优先股股
东完全支付每年约定的股息之前，不得向普通股股东分配利润。

（2）利润分配的形式和期间间隔
本行按照股东持有的股份比例分配利润，可以采取现金、股票或两者相结合的方式分配股

利；具备现金分红条件的，应当优先采用现金分红进行利润分配。 原则上每年进行一次利润分
配，在有条件的情况下，本行可以进行中期利润分配。

（3）现金分红的条件和比例
若本行资本充足率低于国家监管机关要求的最低标准的， 该年度一般不得向股东分配现

金股利。 在确保资本充足率满足监管规定的前提下， 本行每一年度实现的营利在依法弥补亏
损、提取法定公积金、一般准备及支付优先股股息后有可分配利润的，可以进行现金分红。在满
足前述要求的情况下， 本行每年以现金方式向本行普通股股东分配的利润不应低于当年实现
的归属于本行普通股股东的可分配利润的 10%。 每年具体现金分红比例由本行根据相关法律
法规、规范性文件、章程的规定和本行经营情况拟定，由本行股东大会审议决定。

4、回报规划的决策和监督机制
具体利润分配方案根据本行当年的具体经营情况及未来发展的需要确定， 经本行董事会

审议后提交股东大会批准。利润分配方案需充分听取独立董事和中小股东意见。董事会审议利
润分配方案时，独立董事应当发表明确意见。 本行监事会应对董事会制定的利润分配方案的情
况和决策程序进行监督，并充分听取外部监事的意见。 股东大会审议利润分配方案，除设置现
场会议投票外，条件具备时还应为股东提供网络投票方式进行表决。 本行应在年度报告中披露
该年度的利润分配预案， 该报告期内盈利但本行董事会未作出向本行普通股股东实施现金利
润分配预案的，应当在定期报告中披露原因，并说明未分红的原因、未用于分红的资金留存本
行的用途，独立董事应当就此发表独立意见。

5、利润分配方案的实施
本行股东大会对利润分配方案作出决议后， 本行董事会须在股东大会召开后两个月内完

成股利（或股份）的派发事项。
6、回报规划的制定周期和调整机制
（1）本行根据公司章程确定的利润分配政策制定股东回报规划，并确保应每三年制订一次

股东回报规划，就未来三年的分红政策进行规划。 本行董事会在制定股东回报规划时，应通过
多种方式充分听取和吸收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独立董事、外部监事的意见和建议。 本行董
事会制订的分红政策及三年股东回报规划报股东大会批准后实施。

（2）本行如遇到战争、自然灾害等不可抗力或者本行外部经营环境变化并对本行生产经营
造成重大影响，或本行自身经营状况发生较大变化时，本行可对利润分配政策进行调整。 本行
调整利润分配政策时，董事会应做专题论述，形成书面论证报告并经独立董事审议后提交股东
大会，并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2/3 以上通过，条件具备时本行还应为股东提供
网络投票方式进行表决。 股东大会审议利润分配方案政策变更事项时，应充分考虑中小股东的
意见。

（三）最近三年现金分红情况
本行 2018-2020 年度的现金分红情况如下：

单位：千元
项目 2020 年度 2019 年度 2018 年度
现金分红金额 （含税 ） 1,295,990 737,985 481,566
分红年度合并报表中归属于上市公司普通
股股东的净利润 4,116,662 3,896,896 3,459,686
当年现金分红占合并报表中归属于上市公
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的比例 31.48% 18.94% 13.92%
最近三年累计现金分红占近三年年均合并
报表中归属于上市公司普通股股东净利润
的比例

65.78%

综上，2018-2020 年度本行累计现金分红（含税）总额为 251,554 万元，占年均归属于母公司
普通股股东净利润的 65.78%， 本行最近 3 年以现金方式累计分配的利润不少于最近 3 年实现
的年均可分配利润的 30%。

七、可转债发行摊薄即期回报的影响分析
根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促进资本市场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国发 [2014]17 号）、《国务院

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资本市场中小投资者合法权益保护工作的意见》（国办发 [2013]110 号）
及中国证监会《关于首发及再融资、重大资产重组摊薄即期回报有关事项的指导意见》（证监会
公告[2015]31 号）等相关要求，本行就本次公开发行 A 股可转换公司债券（以下简称“可转债”）
摊薄即期回报对本行主要财务指标的影响进行了认真的分析，并结合本行实际情况，提出了填
补即期回报措施及相关承诺主体的承诺等事项。

本次可转债发行完成后、全部转股前，本行所有发行在外的稀释性潜在普通股股数相应增
加，在不考虑募集资金财务回报的情况下，本行本次可转债发行完成当年的稀释每股收益及扣
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稀释每股收益可能出现下降。

本次可转债发行完成后、转股前，本行需按照预先约定的票面利率对未转股的可转债支付
利息，由于可转债票面利率一般较低，正常情况下本行对可转债募集资金运用带来的盈利增长
会超过向可转债投资者支付的债券利息，不会造成本行总体收益的减少；极端情况下，如果本
行对可转债募集资金运用带来的盈利增长无法覆盖向可转债投资者支付的债券利息， 则本行
的税后利润将面临下降的风险，进而将对本行普通股股东即期回报产生摊薄影响。

投资者持有的可转债部分或全部转股后，本行股本总额将相应增加，对本行原有股东持股
比例、本行净资产收益率及每股收益产生一定的摊薄作用。

另外，本次可转债设有转股价格向下修正条款，在该条款被触发时，本行可能申请向下修
正转股价格，导致因本次可转债转股而新增的股本总额增加，从而扩大本次可转债转股对本行
原股东的潜在摊薄作用。

鉴于本次公开发行可转债可能导致投资者的即期回报被摊薄， 本行将采取多种措施保证
募集资金有效使用以提升本行的经营业绩，有效防范即期回报被摊薄的风险，增强本行的持续
回报能力，具体情况如下：（1）提高资本使用的有效性及合理性；（2）保持股东回报政策的稳定
性；（3）完善风险管理体系；（4）加强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规范性。

上述措施的具体内容请参见本行于 2021 年 3 月 31 日披露的《重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公开
发行 A 股可转换公司债券摊薄即期回报及填补措施》。

八、我国经济环境变化的风险
银行业的经营发展与国内整体经济形势、经济增长速度、居民收入的增长水平、社会福利

制度改革进程和人口的变化等因素密切相关， 上述因素的重大变化可能对本行业务产生不利
影响。

本行主要经营活动都在中国境内，因此，本行的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在很大程度上受到我
国的经济发展状况、宏观经济政策和产业结构调整等因素的影响。 若特定行业受国家经济环境
影响出现经营状况恶化时，将导致本行信用风险暴露，不良资产增加。

当前，我国经济发展面临的国内外环境仍然复杂，我国经济增速能否持续回升或保持较高
的经济增长速度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 此外，未来任何可能发生的灾难，包括战争、自然灾害、
传染病的爆发、疫情、局部地区暴力事件等以及世界其他主要国家经济的不利变化均可能对我
国的经济增长造成不利影响，从而对本行的业务、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产生不利影响。

九、可转债价格波动的风险

可转债是一种具有债券特性且附有股票期权的混合型证券，其市场价格受市场利率、债券
剩余期限、转股价格、公司股票价格、赎回条款、向下修正条款、投资者的预期等诸多因素的影
响，这需要可转债的投资者具备一定的专业知识。 因可转债附有转股权，其票面利率通常低于
可比公司债券利率， 可转债投资者所享有的利息收入可能低于持有可比公司债券所享有的利
息收入。

此外，可转债的市场交易价格会受到公司股票价格波动的影响。 本行可转债的转股价格为
事先约定的价格，不随本行股价的波动而波动。因此，在本行可转债存续期内，如果本行股价出
现不利波动，可能导致本行股价低于本行可转债的转股价格。 同时，由于可转债本身的利率较
低，本行可转债的市场交易价格会随本行股价的波动而出现波动，甚至存在低于面值的风险。

可转债在上市交易、转股等过程中，可转债的价格可能会出现异常波动或与其投资价值严
重偏离的现象，从而可能使投资者遭受损失。 为此，本行已在募集说明书中提醒投资者必须充
分认识到可转债市场和股票市场中可能遇到的风险，以便作出正确的投资决策。

十、关于本次可转债发行符合发行条件的说明
本行 2021 年年报的预约披露时间为 2022 年 3 月 31 日。 根据 2021 年度业绩快报， 预计

2021 年全年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46.64 亿元。 根据业绩快报及目前情况所作的合
理预计，本行 2021 年年报披露后，2019、2020、2021 年相关数据仍然符合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
券的发行条件。

释 义
本募集说明书摘要中，除非另有说明，下列简称或词汇具有如下含义：

本行/发行人/重庆银行 指 重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本次发行 指 重庆银 行股份 有限 公司本 次公开 发行 募集资 金 总 额 不 超 过 人 民 币
1,300,000 万元 （含 1,300,000 万元）的 A 股可转换公司债券的行为

可转债/A 股可转债 指 A 股可转换公司债券

A 股 指 在中国境内发行并在境内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的， 以人民币标明面值 ，
以人民币认购和交易的普通股股票

H 股 指
在中国境内注册登记的公司在中国大陆以外地区发行并在香港联合交
易所有限公司挂牌交易的 ，以人民币标明面值 ，以港币认购和交易的普
通股股票

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 指 《重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可转换公司债券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

受托管理协议 指
《重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债券发行人 ）与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债券
受托管理人） 关于重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 A 股可转换公司债
券受托管理协议》

本募集说明书 、募集说明书 指 《重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 A 股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 》
本募集说明书摘要 、 募集说明书摘
要 指 《重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 A 股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摘

要》
重庆市商业银行 指 重庆市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重庆渝富 指 重庆渝富资本运营集团有限公司 ，原名为重庆渝富资产经营管理集团有
限公司 、重庆渝富资产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富德生命人寿 指 富德生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重庆路桥 指 重庆路桥股份有限公司
大新银行 指 大新银行有限公司
力帆科技 指 力帆科技（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原名为力帆实业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重庆水利 指 重庆市水利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上汽集团 指 上海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上汽香港 指 上海汽车香港投资有限公司
重庆地产 指 重庆市地产集团
北大方正 指 北大方正集团有限公司
国务院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
财政部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
人民银行/央行 指 中国人民银行
中国证监会/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中国银监会/银监会 指 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
中国保监会/保监会 指 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

中国银保监会/银保监会 指 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 （经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批准 ，2018
年 3 月 13 日 ，中国银监会和中国保监会合并为中国银保监会）

国家税务总局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税务总局
国家发改委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外汇管理局 指 中国国家外汇管理局
上交所 指 上海证券交易所
香港联交所/联交所 指 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
重庆市国资委 指 重庆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人民银行重庆营管部 指 中国人民银行重庆营业管理部
重庆银监局 指 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重庆监管局
重庆银保监局 指 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重庆监管局
鈊渝金租 指 重庆鈊渝金融租赁股份有限公司
兴义万丰村镇银行 指 兴义万丰村镇银行有限责任公司

《资本管理办法 》 指
中国银监会于 2012 年月日发布的 《商业银行资本管理办法 （试行 ）》（中
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令 2012 年第 1 号 ）， 自 2013 年 1 月 1 日起实
施。

资本充足率 指
根据 2013 年 1 月 1 日起实施的 《商业银行资本管理办法 （试行 ）》规定 ，
商业银行持有的 、符合该办法的资本与商业银行风险加权资产之间的比
率

一级资本充足率 指 根据《商业银行资本管理办法 （试行 ）》的规定 ，商业银行持有的 、符合该
办法的一级资本与商业银行风险加权资产之间的比率

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 指 根据《商业银行资本管理办法 （试行 ）》的规定 ，商业银行持有的 、符合该
办法的核心一级资本与商业银行风险加权资产之间的比率

核心资本充足率 指
根据银监会《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管理办法》及其修订办法的规定 ，商业
银行符合该办法的期末核心资本与期末表内外风险加权资产总额的比
率

生息资产 指 包括客户贷款和垫款、证券投资、存放中央银行款项、应收同业及其他金
融机构款项、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

计息负债 指 包括应付同业及其他金融机构存放款项、客户存款和发行债券

不良贷款 指 在中国人民银行颁发的 《贷款风险分类指导原则 》生效后按照贷款质量
五级分类对贷款进行分类的“次级 ”、“可疑”和 “损失 ”类贷款

元 指 人民币元
千元 指 人民币千元
万元 指 人民币万元
亿元 指 人民币亿元
报告期 、报告期内 指 自 2018 年 1 月 1 日起至 2021 年 6 月 30 日止的期间
报告期末 指 2021 年 6 月 30 日
报告期各期 指 2021 年 1-6 月、2020 年 、2019 年和 2018 年

报告期各期末 指 2021 年 6 月 30 日 、2020 年 12 月 31 日 、2019 年 12 月 31 日和 2018 年 12
月 31 日

保荐机构/牵头主承销商 指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席主承销商 指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华泰联合证券有
限责任公司

发行人律师/金杜 指 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

会计师/审计机构 指 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
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普华永道 指 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安永华明 指 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
评级机构 、联合资信 指 联合资信评估股份有限公司
《证券法 》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公司法 》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公司章程》 指 《重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修订后的金融工具准则/新金融工
具准则 指

财政部 2017 年修订发布的《企业会计准则第 22 号———金融工具确认和
计量》（财会 [2017]7 号 ）、《企业会计准则第 23 号———金融资产转移》（财
会 [2017]8 号 ）、《企业会计准则第 24 号———套期会计 》（财会 [2017]9 号 ）
和《企业会计准则第 37 号———金融工具列报》（财会 [2017]14 号）

在本募集说明书摘要中，除特别说明外，客户贷款即为发放贷款和垫款的简称。
在本募集说明书摘要中， 本行资产负债表中发放贷款和垫款以扣除减值准备后的净额列

示；除另有说明外，客户贷款 / 规模 / 余额均指未扣除贷款减值准备前的金额且未包括基于实
际利率法计提的应收发放贷款和垫款利息，净额指总额扣除贷款减值准备后的金额。

本募集说明书摘要中任何表格中若出现合计数与所列数值总和不符，为四舍五入所致。
第一节 本次发行概览

一、本行基本情况
中文名称：重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英文名称：BANK� OF� CHONGQING� CO.,� LTD.
中文简称：重庆银行
英文简称：BANK� OF� CHONGQING
证券信息：A 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股票简称：重庆银行
股票代码：601963
H 股 香港联交所
股票简称：重庆银行
股票代码：01963
法定代表人：林军
成立日期：1996 年 9 月 2 日
注册资本：3,474,505,339 元
注册地址：重庆市江北区永平门街 6 号
董事会秘书：彭彦曦
邮政编码：400010
电话号码：023-63367688
传真号码：023-63799024
互联网网址：www.cqcbank.com
电子信箱：ir@cqcbank.com
主营业务为：吸收公众存款；发放短期、中期和长期贷款；办理国内结算；办理票据承兑贴

现；发行金融债券；代理发行、代理兑付、承销政府债券；买卖政府债券；从事同业拆借；提供信
用证服务及担保；代理收付款项及代办保险业务；提供保管箱业务；信贷资产转让业务；办理地
方财政周转金的委托贷款业务。 外汇存款；外汇贷款；外币兑换；国际结算；结汇、售汇；同业外
汇拆借；自营和代客买卖外汇；普通类衍生产品交易；买卖除股票以外的外币有价证券；资信调
查、咨询、见证业务；开办信用卡业务；证券投资基金销售业务；办理账务查询、网上转账、代理
业务、贷款业务、集团客户管理、理财服务、电子商务、客户服务、公共信息等网上银行业务；经
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的其他业务。

二、本次发行方案
（一）本次发行的核准情况
本次发行经本行于 2021 年 3 月 30 日召开的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并经

2021 年 5 月 20 日召开的 2020 年度股东大会、2021 年第一次 A 股类别股东会议、2021 年第一次
H 股类别股东会议审议通过。

重庆银保监局于 2021 年 9 月 26 日出具《重庆银保监局关于同意重庆银行公开发行 A 股可
转换公司债券的批复》（渝银保监复〔2021〕227 号），批准本行公开发行不超过人民币 130 亿元
（含 130 亿元）的 A 股可转换公司债券。

中国证监会于 2022 年 3 月 11 日出具了《关于核准重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
公司债券的批复》（证监许可[2022]505 号），核准本行向社会公开发行面值总额 130 亿元可转换
公司债券。

（二）本次发行 A 股可转债的主要条款
1、发行证券的种类
本次发行证券的种类为可转换为本行 A 股股票的公司债券。 该可转债及未来转换的本行

A 股股票将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
2、发行规模
本次发行可转债总额为人民币 130 亿元。
3、票面金额和发行价格
本次发行的可转债每张面值人民币 100 元，按面值发行。
4、债券期限
本次发行的可转债期限为发行之日起六年， 即自 2022 年 3 月 23 日至 2028 年 3 月 22 日

（如遇节假日，向后顺延）。
5、债券利率
本次发行可转债票面利率具体为第一年 0.20%、 第二年 0.40%、 第三年 1.00%、 第四年

1.70%、第五年 2.50%、第六年 3.50%。
6、付息的期限和方式
（1）计息年度的利息计算
计息年度的利息（以下简称“年利息”）指可转债持有人按持有的可转债票面总金额自可转

债发行首日起每满一年可享受的当期利息。
年利息的计算公式为：I=B×i
I：指年利息额；
B：指本次发行的可转债持有人在计息年度（以下简称“当年”或“每年”）付息债权登记日持

有的可转债票面总金额；
i：指可转债的当年票面利率。
（2）付息方式
①本次发行的可转债采用每年付息一次的付息方式， 计息起始日为可转债发行首日，即

2022 年 3 月 23 日。
②付息日：每年的付息日为本次发行的可转债发行首日起每满一年的当日，如该日为法定

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下一个交易日，顺延期间不另付息。 每相邻的两个付息日之间为一
个计息年度。

③付息债权登记日：每年的付息债权登记日为每年付息日的前一交易日，本行将在每年付
息日之后的五个交易日内支付当年利息。 在付息债权登记日前（包括付息债权登记日）申请转
换成本行 A 股股票的可转债，本行不再向其持有人支付本计息年度及以后计息年度的利息。

④可转债持有人所获得利息收入的应付税项由持有人承担。
7、转股期限
本次可转债转股期自可转债发行结束之日（2022 年 3 月 29 日）满六个月后的第一个交易

日（2022 年 9 月 29 日）起至可转债到期之日（2028 年 3 月 22 日，如遇节假日，向后顺延）止。
8、转股价格的确定及其调整
（1）初始转股价格的确定依据
本次发行可转债的初始转股价格为 11.28 元 / 股，不低于募集说明书公告之日前二十个交

易日本行 A 股股票交易均价（若在该二十个交易日内发生过因除权、 除息引起股价调整的情
形，则对调整前交易日的交易价按经过相应除权、除息调整后的价格计算）和前一个交易日本
行 A 股股票交易均价，以及最近一期经审计的每股净资产和股票面值。

（2）转股价格的调整方式及计算公式
在本次发行之后，当本行出现因派送股票股利、转增股本、增发新股或配股等情况（不包括

因本次发行的可转债转股而增加的股本）使本行股份发生变化或派送现金股利时，本行将视具
体情况按照公平、公正、公允的原则以及充分保护本次发行的可转债持有人权益的原则调整转
股价格。 具体的转股价格调整公式如下：

派送股票股利或转增股本：P1=P0/（1+n）；
增发新股或配股：P1=（P0+A×k）/（1+k）；
两项同时进行：P1=（P0+A×k）/（1+n+k）；
派送现金股利：P1=P0-D；
上述三项同时进行：P1=（P0-D+A×k）/（1+n+k）。
以上公式中：P0 为初始转股价格，n 为送股或转增股本率，k 为增发新股或配股率，A 为增

发新股价或配股价，D 为每股派送现金股利，P1 为调整后转股价。
当本行出现上述股份和 / 或股东权益变化情况时， 本行将按照最终确定的方式进行转股

价格调整，并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媒体上刊登转股价格调整公告，并于公告
中载明转股价格调整日、调整办法及暂停转股时期（如需）。 并根据《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
证券上市规则》（不时经修订）及《重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要求
在香港市场予以公布（如需）。 当转股价格调整日为本次发行的可转债持有人转股申请日或之
后、转换股份登记日之前，则该持有人的转股申请按本行调整后的转股价格执行。

当本行可能发生股份回购、合并、分立或任何其他情形使本行股份类别、数量和 / 或股东
权益发生变化从而可能影响本次发行的可转债持有人的债权利益或转股衍生权益时， 本行将
视具体情况按照公平、公正、公允的原则以及充分保护本次发行的可转债持有人权益的原则调
整转股价格。 有关转股价格调整内容及操作办法将依据届时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及证券监管部
门的相关规定制订。

9、转股价格向下修正条款
（1）修正权限与修正幅度
在本次发行的可转债存续期间， 当本行 A 股股票在任意连续三十个交易日中有十五个交

易日的收盘价低于当期转股价格的 80%时， 本行董事会有权提出转股价格向下修正方案并提
交本行股东大会审议表决。

若在前述交易日内发生过因除权、除息等引起本行转股价格调整的情形，则在转股价格调
整日前的交易日按调整前的转股价格和收盘价计算， 在转股价格调整日及之后的交易日按调
整后的转股价格和收盘价计算。

上述方案须经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方可实施。 股东大会进行
表决时，持有本次发行的可转债的股东应当回避。 修正后的转股价格应不低于审议上述方案的
股东大会召开日前二十个交易日（若在该二十个交易日内发生过因除权、除息引起股价调整的
情形，则对调整前交易日的交易价按经过相应除权、除息调整后的价格计算）和前一个交易日
本行 A 股股票交易均价， 同时修正后的转股价格不低于最近一期经审计的每股净资产和股票
面值。

（2）修正程序
如本行决定向下修正转股价格， 本行将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媒体上刊

登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公告修正幅度、股权登记日和暂停转股的期间（如需）；并根据《香港联合

交易所有限公司证券上市规则》（不时经修订）及《公司章程》要求在香港市场予以公布（如需）。
从股权登记日后的第一个交易日（即转股价格修正日）起，开始恢复转股申请并执行修正后的
转股价格。

若转股价格修正日为转股申请日或之后、转换股份登记日之前，该类转股申请应按修正后
的转股价格执行。

10、转股数量的确定方式
本次发行的可转债持有人在转股期内申请转股时，转股数量的计算方式为：Q=V/P，并以

去尾法取一股的整数倍。
其中：
V 为可转债持有人申请转股的可转债票面总金额；
P 为申请转股当日有效的转股价格。
转股时不足转换为一股的可转债余额，本行将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等部门的有关规定，在

可转债持有人转股当日后的五个交易日内以现金兑付该可转债余额及该余额所对应的当期应
计利息（当期应计利息的计算方式参见第 12 条赎回条款的相关内容）。

11、转股年度有关股利的归属
因本次发行的可转债转股而增加的本行 A 股股票享有与原 A 股股票同等的权益， 在股利

分配股权登记日当日登记在册的所有 A 股股东均享受当期股利。
12、赎回条款
（1）到期赎回条款
在本次发行的可转债期满后五个交易日内， 本行将以本次发行的可转债的票面面值的

110%（含最后一期年度利息）的价格向投资者赎回全部未转股的可转债。
（2）有条件赎回条款
在本次发行可转债的转股期内， 如果本行 A 股股票连续三十个交易日中至少有十五个交

易日的收盘价格不低于当期转股价格的 130%（含 130%），经相关监管部门批准（如需），本行有
权按照债券面值加当期应计利息的价格赎回全部或部分未转股的可转债。 若在上述交易日内
发生过因除权、除息等引起本行转股价格调整的情形，则在调整前的交易日按调整前的转股价
格和收盘价格计算，在调整后的交易日按调整后的转股价格和收盘价格计算。

此外，当本次发行的可转债未转股的票面总金额不足人民币 3,000 万元时，本行有权按面
值加当期应计利息的价格赎回全部未转股的可转债。

当期应计利息的计算公式为：IA=B×i×t/365
IA：指当期应计利息；
B：指本次发行的可转债持有人持有的将赎回的可转债票面总金额；
i：指可转债当年票面利率；
t： 指计息天数， 即从上一个付息日起至本计息年度赎回日止的实际日历天数（算头不算

尾）。
13、回售条款
若本次发行可转债募集资金运用的实施情况与本行在募集说明书中的承诺相比出现变

化，该变化被中国证监会认定为改变募集资金用途的，可转债持有人享有一次以面值加上当期
应计利息的价格向本行回售本次发行的可转债的权利。 在上述情形下，可转债持有人可以在本
行公告后的回售申报期内进行回售，该次回售申报期内不实施回售的，自动丧失该回售权。 除
此之外，可转债不可由持有人主动回售。

14、发行方式及发行对象
本次发行的可转债向本行在股权登记日收市后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

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原 A 股股东优先配售，原 A 股股东优先配
售后余额部分（含原 A 股股东放弃优先配售部分）采用网上通过上交所交易系统向社会公众投
资者发售的方式进行，认购金额不足 130.00 亿元的部分由保荐机构（牵头主承销商）和联席主
承销商包销。

本次可转债的发行对象为：
（1）向本行原 A 股股东优先配售：发行公告公布的股权登记日（2022 年 3 月 22 日，T-1 日）

收市后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所有 A 股普通股股东。
（2）网上发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持有上交所证券账户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包括：自然

人、法人、证券投资基金以及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投资者（法律法规禁止购买者除外）。
（3）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牵头主承销商）和联席主承销商的自营账户不得参与网上申购。
15、向原股东配售的安排
本次发行的可转债给予原 A 股股东优先配售权。 原 A 股股东可优先配售的重银转债数量

为其在股权登记日（2022 年 3 月 22 日，T-1 日）收市后登记在册的持有重庆银行的股份数量按
每股配售 6.858 元面值可转债的比例计算可配售可转债金额，再按 1,000 元 / 手的比例转换为
手数，每 1 手（10 张）为一个申购单位，即每股配售 0.006858 手可转债。

本次可转债原 A 股股东优先配售后余额（含原 A 股股东放弃优先配售部分）通过上交所交
易系统网上向社会公众投资者发行，认购金额不足 130.00 亿元的部分由保荐机构（牵头主承销
商）和联席主承销商包销。

16、本次募集资金用途
本行本次发行可转债募集的资金， 扣除发行费用后将全部用于支持本行未来各项业务健

康发展，在可转债转股后按照相关监管要求用于补充本行核心一级资本。
17、担保事项
本次发行的可转债未提供担保。
18、本次决议的有效期
本次发行可转债决议的有效期为本行股东大会和类别股东会议审议通过本次发行方案之

日起十二个月。
（三）本次发行的 A 股可转债资信评级情况
联合资信对本次 A 股可转债进行了信用评级， 本次 A 股可转债主体信用评级为 AAA 级，

评级展望稳定，债券信用评级为 AAA 级。 该级别代表偿还债务的能力极强，基本不受不利经济
环境的影响，违约风险极低。

（四）预计募集资金量和募集资金专项存储情况
1、预计募集资金量
本次可转债预计募集资金总额人民币 130 亿元（未扣除发行费用）。
2、募集资金专项存储账户
本次发行可转债募集资金将存放于董事会指定的专项存储账户。
（五）承销方式及承销期
1、承销方式
本次发行由主承销商组织的承销团以余额包销方式承销。
2、承销期
本次可转债发行的承销期为自 2022 年 3 月 21 日至 2022 年 3 月 29 日。
（六）发行费用

项目 金额（万元）

承销及保荐费用 1,226.42
律师费用 56.60
会计师费用 160.38
资信评级费用 42.45
信息披露及发行手续费等 152.74
合计 1,638.58

注：以上费用不包含增值税。 以上发行费用可能会根据本次发行的实际情况而发生增减。
（七）主要日程与停复牌示意性安排

日期 发行安排 停复牌安排
T-2 日

2022 年 3 月 21 日 刊登募集说明书及摘要、发行公告 、网上路演公告 正常交易

T-1 日
2022 年 3 月 22 日 原 A 股股东优先配售股权登记日、网上路演 正常交易

T 日
2022 年 3 月 23 日

刊登发行提示性公告 、原 A 股股东优先配售认购日及缴款日 、网上
申购日、确定网上中签率 正常交易

T+1 日
2022 年 3 月 24 日 刊登网上中签率及优先配售结果公告 、网上申购摇号抽签 正常交易

T+2 日
2022 年 3 月 25 日 刊登网上中签结果公告、网上投资者根据中签结果缴款 正常交易

T+3 日
2022 年 3 月 28 日 根据网上资金到账情况确定最终配售结果和包销金额 正常交易

T+4 日
2022 年 3 月 29 日 刊登发行结果公告 正常交易

上述日期为交易日。 如相关监管部门要求对上述日程安排进行调整或遇重大突发事件影
响发行，本行将与主承销商协商后修改发行日程并及时公告。

（八）本次发行证券的上市流通
本次发行的 A 股可转债发行结束后，公司将尽快向上海证券交易所申请上市交易，具体上

市时间将另行公告。
三、本次发行的相关机构
（一）发行人
名称：重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林军
住所：重庆市江北区永平门街 6 号
电话号码：023-63367688
传真号码：023-63799024
联系人：彭彦曦
（二）保荐机构 / 牵头主承销商
名称：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霍达
住所：深圳市福田区福田街道福华一路 111 号
保荐代表人：王晓、扈益嘉
项目协办人：汪洋
项目经办人：马建红、黄忍冬、罗圣阳、尹海晨、徐先一、高扬、郑治
电话号码：0755-82943666
传真号码：0755-82943121
（三）联席主承销商
名称：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王常青
住所：北京市朝阳区安立路 66 号 4 号楼
项目经办人：张钟伟、宋双喜、严延、隋玉瑶、张松、沈阳
电话号码：010-85130641
传真号码：010-65608451
名称：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张佑君
住所：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中心三路 8 号卓越时代广场（二期）北座
项目经办人：蒙凯、陶昊、周翔、胡雁、胡栋、张竟雄、贾天予、常宇
电话号码：010-60838888
传真号码：010-60833930
名称：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江禹
住所：深圳市前海深港合作区南山街道桂湾五路 128 号前海深港基金小镇 B7 栋 401
项目经办人：龙定坤、曾韡、许可、季伟、刘伊琳
电话号码：0755-82499200
传真号码：0755-82492020
（四）发行人律师
名称：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
负责人：王玲
住所：北京市朝阳区东三环中路 1 号 1 幢环球金融中心办公楼东楼 17-18 层
电话号码：010-58785588
传真号码：010-58785566
经办律师：卢勇、黄晓雪
（五）会计师事务所
名称：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法定代表人：毛鞍宁
住所：北京市东城区东长安街 1 号东方广场安永大楼 17 层
电话号码：010-58153000
传真号码：010-85188298
经办注册会计师：周明骏、许旭明
名称：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法定代表人：李丹
住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陆家嘴环路 1318 号星展银行大厦 507 单元 01 室
电话号码：021-23238888
传真号码：021-23238800
经办注册会计师：周章、薛於、汪润松
（六）资信评级机构
名称：联合资信评估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王少波
评级人员：谢冰姝、袁宇豪?
办公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建国门外大街 2 号 PICC 大厦 17 层?
电话号码：010-85679696
传真号码：010-85679228
（七）股票登记机构
名称：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
住所：上海市浦东新区杨高南路 188 号
电话号码：021-68870587
传真号码：021-58888760
（八）申请上市的证券交易所
名称：上海证券交易所
住所：上海市浦东南路 528 号证券大厦
电话号码：021-68808888
传真号码：021-68804868
（九）收款银行
银行名称：招商银行深圳分行深纺大厦支行
开户名：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银行账号：819589051810001

第二节 本行主要股东情况
一、本次发行前股本总额及前十大股东持股情况
（一）本次发行前股本情况
截至 2021 年 6 月 30 日 ， 本 行 普 通 股 股 份 总 数 为 3,474,505,339 股 。 其 中 A 股 为

1,895,484,527 股，H 股为 1,579,020,812 股。 本行的股本结构如下表所示：
股份数量（股） 股份比例（%）

一、有限售条件股份 1,548,033,993 44.55
1、国家持股 - -
2、国有法人持股 1,020,475,249 29.37
3、其他内资持股 527,558,744 15.18
其中：境内非国有法人持股 470,839,579 13.55
境内自然人持股 56,719,165 1.63
4、外资持股 - -
其中：境外法人持股 - -
境外自然人持股 - -
二、无限售条件持股 1,926,471,346 55.45
1、人民币普通股 347,450,534 10.00
2、境内上市的外资股 - -
3、境外上市的外资股 1,579,020,812 45.45
4、其他 - -
三、普通股股份总数 3,474,505,339 100.00

（二）前十大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截至 2021 年 6 月 30 日，本行前十大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持股数量
（股） 持股比例 股份

类别
持有有限售条件
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的股
份数量

1 香港中央结算 （代
理人）有限公司 1 境外法人 1,118,730,819 32.20% H 股 - -

2 重庆渝富 2 国有法人 462,179,748 13.30 % A 股、H 股 407,929,748 -
3 大新银行 境外法人 458,574,853 13.20% H 股 - -
4 力帆科技 3 社会法人 294,818,932 8.49% A 股、H 股 129,564,932 252,064,932

5 上汽集团 4 国有法人 240,463,650 6.92% H 股 - -

6 富德生命人寿 5 社会法人 217,570,150 6.26 % H 股 - -
7 重庆路桥 6 社会法人 171,339,698 4.93% A 股 171,339,698

8 重庆市 地产集 团
有限公司 7 国有法人 159,926,519 4.60% A 股 139,838,675

9 重庆水利 国有法人 139,838,675 4.02 % A 股 139,838,675
10 北大方正 8 国有法人 94,506,878 2.72% A 股 94,506,878 -

注 1：香港中央结算（代理人）有限公司持股份数为其代理的香港中央结算（代理人）有限公
司交易系统中的本行 H 股股东账户的股份总数。

注 2：重庆渝富直接持有本行 407,929,748 股 A 股，通过其子公司重庆渝富（香港）有限公司
持有本行 54,250,000 股 H 股，合并持有本行 462,179,748 股，持股比例为 13.30%。其关联方重庆
川仪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川仪微电路有限责任公司、重庆四联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西南
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宾馆有限公司、重庆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联合产权交易
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杨雨松持有本行 A 股 31,173,547 股，合并持有本行股份 493,353,295 股，
占本行总股本的 14.20%。

注 3：力帆科技直接持有本行 129,564,932 股 A 股，力帆科技通过其子公司力帆国际（控股）
有限公司持有本行 165,254,000 股 H 股， 合计持有本行股份 294,818,932 股， 占本行总股本的
8.49%。

注 4：上汽集团通过其子公司上海汽车香港投资有限公司持有本行 240,463,650 股 H 股，占
本行总股本的 6.92%。

注 5：富德生命人寿持有本行 150,000,000 股 H 股，通过其子公司富德资源投资控股集团有
限公司持有本行 67,570,150 股 H 股， 合并持有本行 H 股 217,570,150 股， 占本行总股本的
6.26%。 截至 2021 年 6 月 30 日，富德生命人寿为权利受限持股人，本行根据《公司章程》等有关
要求，对其股东权利进行限制，不得行使股东大会召开请求权、表决权、提名权、提案权、处分权
等权利。 富德生命人寿入股以来严格遵守《公司章程》的规定，未行使股东大会召开请求权、表
决权、提名权、提案权、处分权等权利。

注 6：重庆路桥直接持有本行 171,339,698 股 A 股，持股比例为 4.93%。 重庆路桥的关联方
重庆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持有本行 195,102 股 A 股，合并持有本行 A 股股份 171,534,800 股，
占本行总股本的 4.94%。

注 7：重庆市地产集团有限公司持有本行 159,926,519 股 A 股，持股比例为 4.60%。 其关联
方重庆康居物业发展有限公司、重庆市城市害虫防治研究所、重庆庆安物业管理有限公司、重
庆市重点工程开发有限公司、重庆房综置业有限公司持有本行 3,673,494 股 A 股，合并持有本
行 163,600,013 股 A 股，占本行总股本的 4.71%。

注 8：北大方正持有本行 A 股 94,506,878 股，占本行总股本的 2.72%。北大方正已于 2020 年
2 月 19 日被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依法裁定进入重组程序； 2021� 年 7 月 5 日，管理人收到
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送达的《民事裁定书》，裁定批准北大方正等五家公司重整计划，并终
止重整程序。 北大方正所持股份对本行的整体权属清晰不存在重大不利影响，不会对本次发行
造成实质法律障碍。

（三）优先股情况
根据本行 2017 年 5 月 26 日召开的 2016 年度股东周年大会及类别股东会议决议、 重庆银

监局《关于重庆银行境外发行优先股的批复》（渝银监复 [2017]78 号）以及证监会《关于核准重
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境外发行优先股的批复》（证监许可 [2017]2242 号）核准，并根据国家发改
委《企业借用外债备案登记证明》（发改办外资备 [2017]411 号），本行于 2017 年 12 月 20 日发行
7.50 亿美元股息率为 5.40%的非累积永续境外优先股，每股发行价格为 20.00 美元，共计发行
优先股 37,500,000 股。 截至 2021 年 6 月 30 日，本行优先股股份总数为 37,500,000 股。

二、主要股东的情况
（一）本行不存在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
截至本募集说明书摘要签署日，本行不存在直接、间接、共同持有或控制公司 50%以上股

份或表决权的主要股东。本行亦不存在按股权比例、《公司章程》或协议安排能够控制本行的法
人、个人或其他组织，即本行不存在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

（二）持有本行 5%以上股份股东基本情况
1、重庆渝富
截至 2021 年 6 月 30 日，重庆渝富及其子公司重庆渝富（香港）有限公司持有本行 13.30%

的股份，其关联方持有本行 0.90%的股份，合计共持有本行 14.20%的股份。 重庆渝富为本行第
一大股东。 重庆渝富成立于 2004 年 2 月 27 日，注册资本 100.00 亿元，法定代表人杨雨松，住所
为重庆市两江新区黄山大道东段 198 号。 经营范围为市政府授权范围内的资产收购、处置及相
关产业投资，投资咨询，财务顾问，企业重组兼并顾问及代理，企业和资产托管（国家法律法规
规定须取得前置审批的，在未取得审批前不得经营）。

2004 年 6 月，重庆银监局出具《关于同意重庆市商业银行办理股东更名的批复》（渝银监复
[2004]186 号），批准重庆渝富的股东资格。

经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重庆分所审计，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重庆渝富的
总资产 1,033.78 亿元，净资产 442.16 亿元，2020 年净利润 27.19 亿元。

截至 2021 年 6 月 30 日， 重庆渝富合并口径的总资产 1,037.45 亿元， 净资产 412.16 亿元，
2021 年 1-6 年净利润 17.92 亿元（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2、大新银行
截至 2021 年 6 月 30 日，大新银行持有本行 13.20%的股份，为本行第二大股东。 大新银行

成立于 1947 年 5 月 1 日，注册资本 62.00 亿港币，住所为香港湾仔皇后大道东 248 号大新金融
中心 26 楼，大新银行在香港、澳门及中国内地提供零售银行、商业银行及其他相关金融服务。

2007 年 3 月 29 日，银监会出具《中国银监会关于大新银行投资入股重庆市商业银行的批
复》（银监复[2007]135 号），批准大新银行的股东资格。

经罗兵咸永道会计师事务所审计，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大新银行总资产 2,481.46 亿港
元，净资产 292.57 亿港元，2020 年净利润 14.75 亿港元。

截至 2021 年 6 月 30 日， 大新银行的总资产 2,461.74 亿港元， 净资产 299.86 亿港元，2021
年 1-6 月净利润 11.01 亿港元（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3、力帆科技
截至 2021 年 6 月 30 日， 力帆科技及其子公司力帆国际（控股） 有限公司合计持有本行

8.49%的股份，为本行第三大股东。 力帆科技成立于 1997 年 12 月 1 日，于 2010 年 11 月在上海
证券交易所上市，注册资本 45.00 亿元，法定代表人徐志豪，住所为重庆市两江新区金山大道黄
环北路 2 号。 经营范围为研制、开发、生产、销售：汽车、汽车发动机、摩托车、摩托车发动机、车
辆配件、摩托车配件、小型汽油机及配件、电动自行车及配件、汽油机助力车及配件；销售：有色
金属（不含贵金属）、金属材料、金属制品、白银饰品、计算机、体育（限汽车、摩托车运动）及运
动产品（不含研制、生产）；为本企业研制、生产、销售的产品提供售后服务；经营本企业研制开
发的技术和生产的科技产品的出口业务；经营本企业科研和生产所需的技术、原辅材料、机械
设备、仪器仪表、零配件的进口业务，经营本企业的进料加工和“三来一补”业务；经济信息咨询
服务；批发、零售：润滑油、润滑脂；普通货运。（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
开展经营活动）

2003 年 7 月 1 日，人民银行重庆营管部出具《关于核准重庆市城市建设投资公司等企业入
股重庆市商业银行的批复》（渝银复[2003]104 号），批准力帆科技的股东资格。

经天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审计， 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 力帆科技总资产
179.41 亿元，净资产 112.12 亿元，2020 年净利润 0.55 亿元。

截至 2021 年 6 月 30 日， 力帆科技的总资产 177.51 亿元， 净资产 112.32 亿元，2021 年 1-6
月净利润 0.29 亿元（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4、上汽集团
截至 2021 年 6 月 30 日， 上汽集团通过其子公司上海汽车香港投资有限公司持有本行

6.92%的股份，为本行第四大股东。 上汽集团成立于 1984 年 4 月 16 日，于 1997 年 11 月在上海
证券交易所上市，注册资本 116.83 亿元，法定代表人陈虹，住所为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
松涛路 563 号 1 号楼 509 室。 经营范围为汽车，摩托车，拖拉机等各种机动车整车，机械设备，
总成及零部件的生产、销售，国内贸易（除专项规定），咨询服务业，以电子商务方式从事汽车整
车，总成及零部件的销售，从事网络科技领域内的技术服务，经营本企业自产产品及技术的出
口业务和本企业所需的机械设备、零配件、原辅材料及技术的进口业务（但国家限定公司经营
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及技术除外），本企业包括本企业控股的成员企业，汽车租赁及机械设备
租赁，实业投资，期刊出版，利用自有媒体发布广告，从事货物及技术进出口业务（依法须经批
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2016 年 11 月 23 日， 重庆银监局出具《关于重庆银行有关股东资格的批复》（渝银监复
[2016]156 号），批准上汽集团的股东资格。

经德勤华永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上汽集团总资产
9,194.15 亿元，净资产 3,100.41 亿元，2020 年净利润 291.88 亿元。

截至 2021 年 6 月 30 日， 上汽集团的总资产 8,834.77 亿元， 净资产 3,292.46 亿元，2021 年
1-6 月净利润 190.43 亿元（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5、富德生命人寿
截至 2021 年 6 月 30 日，富德生命人寿及其子公司富德资源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持有本

行 6.26%的股份，为本行第五大股东。 富德生命人寿成立于 2002 年 3 月 4 日，注册资本 117.52
亿元，法定代表人方力，住所为深圳市福田区福中一路 1001 号生命保险大厦 27、28、29、30 层。
经营范围为个人意外伤害保险、个人定期死亡保险、个人两全寿险、个人终身寿险、个人年金保
险、个人短期健康保险、个人长期健康保险、团体意外伤害保险、团体定期寿险、团体终身保险、
团体年金保险、团体短期健康保险、团体长期健康保险、经中国保监会批准的其他人身保险业
务。 上述保险业务的再保险业务。 保险兼业代理业务（凭许可证经营）。 经中国保监会批准的资
金运用业务。

截至 2021 年 6 月 30 日，富德生命人寿为权利受限持股人，本行根据《公司章程》等有关要
求，对其股东权利进行限制，不得行使股东大会召开请求权、表决权、提名权、提案权、处分权等
权利。

经中勤万信会计师事务所审计，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富德生命人寿总资产 5,238.43 亿
元，净资产 337.82 亿元，2020 年净利润 7.14 亿元。

截至 2021 年 6 月 30 日， 富德生命人寿的总资产 5,456.04 亿元， 净资产 357.07 亿元，2021
年 1-6 月净利润 20.65 亿元（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第三节 财务会计信息
一、关于最近三年及一期财务报告及审计情况
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依据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对本行 2018

年 12 月 31 日的合并及母公司资产负债表，2018 年度的合并及母公司利润表、合并及母公司现
金流量表、合并及母公司股东权益变动表以及相关财务报表附注进行了审计，并出具了无保留
意见的审计报告（普华永道中天审字（2019）第 15016 号）；对本行 2019 年 12 月 31 日的合并及
母公司资产负债表，2019 年度的合并及母公司利润表、合并及母公司现金流量表、合并及母公
司股东权益变动表以及相关财务报表附注进行了审计，并出具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普华
永道中天审字（2020）第 15008 号）；对本行 2020 年 12 月 31 日的合并及母公司资产负债表，2020
年度的合并及母公司利润表、合并及母公司现金流量表、合并及母公司股东权益变动表以及相
关财务报表附注进行了审计，并出具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普华永道中天审字（2021）第
10099 号）。

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依据中国注册会计师审阅准则对本行 2021 年 6 月
30 日的合并及母公司资产负债表， 截至 2021 年 6 月 30 日止六个月期间的中期合并及母公司
利润表、合并及母公司现金流量表、合并及母公司股东权益变动表以及相关财务报表附注进行
了审阅，并出具了审阅报告（安永华明（2021）专字第 61285686_B01 号）。

如无特别说明， 本募集说明书摘要引用的 2018 年度、2019 年度和 2020 年度财务数据为本
行经审计的 2018 年度、2019 年度和 2020 年度合并财务报表中的数据；引用的 2021 年半年度财
务数据为本行经审阅的 2021 年半年度合并财务报表中的数据。

二、公司最近三年及一期的财务会计资料
（一）资产负债表
1、合并资产负债表

单位：千元
项目 2021 年

6 月 30 日
2020 年

12 月 31 日
2019 年

12 月 31 日
2018 年

12 月 31 日
资产
现金及存放中央银行款项 34,529,426 35,305,289 32,033,098 33,216,841
存放同业款项 8,584,706 4,288,991 5,408,118 7,481,143
拆出资金 2,239,482 2,693,485 5,435,540 10,147,378
衍生金融资产 11,918 4,543 433 -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53,856,316 45,677,021 50,433,084 40,286,558
发放贷款和垫款 299,867,341 272,259,348 238,626,834 205,923,212
金融投资：
交易性金融资产 21,041,545 31,204,210 26,976,583 27,421,858
债权投资 121,429,543 113,700,026 96,407,351 82,523,309
其他债权投资 53,662,187 45,604,180 35,817,078 34,478,567
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112,320 277,000 277,000 208,600
长期股权投资 2,040,925 1,945,081 1,801,573 1,638,323
固定资产 3,155,556 3,233,280 3,070,011 3,023,292
使用权资产 113,919 130,664 129,284 不适用
无形资产 380,870 379,381 344,972 269,790
投资性房地产 3,693 2,575 3,565 2,703
持有待售资产 - - 9,964 11,319
递延所得税资产 3,681,597 3,353,016 2,479,531 1,890,680
其他资产 1,841,597 1,583,307 1,977,845 1,845,400
资产合计 606,552,941 561,641,397 501,231,864 450,368,973
负债
向中央银行借款 31,844,024 27,724,168 12,449,180 3,233,727
同业及其他金融机构存放款项 19,125,959 32,054,204 27,311,508 29,116,619
拆入资金 28,341,897 22,279,169 16,957,946 14,158,401
衍生金融负债 6,840 6,904 3,602 657
卖出回购金融资产款 9,917,541 15,354,359 13,430,591 10,581,192
吸收存款 339,823,749 314,500,257 281,048,911 256,394,193
应付职工薪酬 574,367 707,531 649,237 536,189
应交税费 827,084 734,444 807,019 838,137
应付债券 123,238,692 101,040,342 105,386,006 96,982,613
预计负债 235,301 390,402 441,834 215,112
租赁负债 93,684 125,844 112,012 不适用
其他负债 5,518,003 4,729,559 4,020,349 3,700,560

（下转 D15 版 ）

保荐人（牵头主承销商）

联席主承销商

签署日期 ：2022 年 3 月

证券代码 ：60196 证券简称 ：重庆银行 公告编号 ：2022-020

重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公开发行 A 股可转换公司债券网上路演公告

保荐机构 （牵头主承销商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席主承销商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席主承销商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席主承销商 ：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重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或“重庆银行”）公开发行 130 亿元 A 股可转换
公司债券（以下简称“本次发行”）已获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22〕505 号文核
准。 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牵头主承销商）为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荐机构（牵
头主承销商）”）、联席主承销商为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华泰
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合称“联席主承销商”）。

本次发行的 A 股可转换公司债券将向发行人在股权登记日收市后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
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原 A 股股东优先配售，优先配售后余额部分（含原 A 股股东
放弃优先配售部分）采用网上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向社会公众投资者发行。

本次公开发行 A 股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全文及相关资料可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http://www.sse.com.cn）查询。

为便于投资者了解重庆银行本次公开发行 A 股可转换公司债券的有关情况和本次发行的
相关安排，发行人、保荐机构（牵头主承销商）和联席主承销商将就本次发行举行网上路演。

一、网上路演时间：2022 年 3 月 22 日（周二）10:00-12:00
二、网上路演网址：上证路演中心（http://roadshow.sseinfo.com/）
三、参加人员：发行人管理层主要成员和保荐机构（牵头主承销商）的相关人员。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发行人：重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 （牵头主承销商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席主承销商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席主承销商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席主承销商 ：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2022 年 3 月 21 日


